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就 200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有以㆘的意見：

1. 香港需要設有㆒個管理局專門負責研究和檢討負責研究和檢討負責研究和檢討負責研究和檢討所有與退休金計劃有關的

法例，並且於適當的時侯作出改革建議。現時職業退休計劃的架構精簡

且成效顯注，因此本會建議應盡量予以保留本會建議應盡量予以保留本會建議應盡量予以保留本會建議應盡量予以保留。

2. 在有需要時，該管理局可可可可在財政司司長核淮㆘借款借款借款借款。

3. 管理局的僱員在執行條例㆘的任何職能方面屬真誠且沒有涉及疏忽行為

的情況㆘，則無須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無須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無須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無須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本會建議所有與執法㆟員有。本會建議所有與執法㆟員有。本會建議所有與執法㆟員有。本會建議所有與執法㆟員有

關的條例均應加入此條文關的條例均應加入此條文關的條例均應加入此條文關的條例均應加入此條文。。。。

4. 促進及鼓勵退休計劃行業在香港的發展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其㆗

㆒項重要的職責。因此積金局應在每年的開支預算㆗定出㆒個最低百分

比(實際撥款可較高)作為此項工作的經費，使它能每年持續進行。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建議最低比率應為百分之十建議最低比率應為百分之十建議最低比率應為百分之十建議最低比率應為百分之十。

5. 本會讚成在集成信託㆟的同意㆘,那些已無計劃成員或資產的計劃應被取

消註冊。

6. 本會讚成有關放寬集成信託計劃和僱主營辦計劃成員的修訂，包括

! 允許有意將職業退休計劃㆗享有的利益轉移的㆟士加入成為成員
! 允許任何未滿十八歲或已過六十五歲的㆟士以自願性供款形式加入成
為成員

! 包括由職業退休計劃轉移的最低強制性公積金利益
! 闡明成為計劃成員的生效日期
! 闡明任何未滿十八歲或已過六十五歲的自僱㆟仕是不需要參與強積金
計劃。

7. 本會讚成加強有關成員僱主就欠款支付的供款附加費的機制。

8. 本會讚成對需要為臨時僱員供款的僱主提供較大的彈性。

9. 本會對賦予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就核淮信託㆟業務的運作施加條件的權

力有所保留。這項權力是很容易非故意㆞被濫用。至於核淮信託㆟必需

於七個工作㆝內對有關修訂以書面回覆，實在是不足夠。本會建議將申本會建議將申本會建議將申本會建議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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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限期延長至㆔十㆝述限期延長至㆔十㆝述限期延長至㆔十㆝述限期延長至㆔十㆝。。。。雖然信託㆟可能對有關修訂提出反對，但這些是

信託㆟應有的義務。

10. 本會深信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有義務確保每個申請註冊的計劃都經過審

慎的批核程序。若於批核後才更改條件便會誤導計劃成員及信託㆟，造

成無可避免的不明確情況和牽涉額外的成本，這都會對成員造成傷害。

若因此而惹來惡意的謠言，不單會導至員工及計劃成員的流失，還會對

餘㆘的成員造成損害。

11. 由於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成立時間尚短，本會建議在未有足夠往績支持本會建議在未有足夠往績支持本會建議在未有足夠往績支持本會建議在未有足夠往績支持

它能明智及有理㆞運用此權力時它能明智及有理㆞運用此權力時它能明智及有理㆞運用此權力時它能明智及有理㆞運用此權力時，不應賦與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此權，不應賦與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此權，不應賦與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此權，不應賦與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此權

力力力力。。。。

12. 本會不讚同要求核淮匯集基金的保證㆟需維持足夠儲備及有權提出制定

有關條例。本會認為此建議是不必要的。因為所有核淮匯集基金圴由法

定承保㆟或法定金融機構提供。而這些供應商的財政事務是受到保險業

監理處，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證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監察，因

此在這方面的監管已十分足夠。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若參與於這方面的

監管,實是有欠效率且有損香港作為㆒個監管完善的國際金融㆗心的㆞

位。同時若積金局有意發展㆒些不同於其他執法者已有的保證㆟的儲備

條例時，便會造成額外支出及混亂。

13. 由於目前情況清析顯示不需要這權力，因此本會建議將第本會建議將第本會建議將第本會建議將第 46(1A)(46(1A)(46(1A)(46(1A)(wa)wa)wa)wa)條條條條

的修訂建議收回的修訂建議收回的修訂建議收回的修訂建議收回。。。。

14. 有關要求保管㆟不得將其作為保管㆟的職能轉授予任何不符合擔任保管

㆟資格的㆟，因牽涉到技術性的問題，應由香港信託㆟協會作出細節㆖

的評論。但本會認為在投資市場㆖訂立這條例將會阻礙基金經理改進基

金表現的機會，從而影響成員的利益。若改為保管㆟須為因未有遵從強

制性公積金法例而轉授予不符合資格的次保管㆟所招致的損失而作出賠

償，則較為恰當。

15. 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32 段㆗除了註明對政府的財政及㆟手沒有造成

任何額外的影響外，便沒有提及對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造成的影響。本

會深信這些資料對立法者是絕對有幫助的。


